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会议室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召集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陈方仁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合计为75,183,400股，占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83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75,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0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8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人，代表股份 18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82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183,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824%。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5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5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4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3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977%；反对3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9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5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299%；反对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975%；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反对1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675%；反对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1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30%；反对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4%；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6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6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15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5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5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4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泽宇、胡诗航
（三）结论性意见：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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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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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4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

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八）会议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324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提案名称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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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
价格及支付方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
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
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定价
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
数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
期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
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滚存
未分配利润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
价格调整机制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票的
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
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对象、金额及数量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
金用途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
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
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
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
上市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一
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
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
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情形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
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
人行为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
案》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
象的子议案数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提案披露情况

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5-049、2025-102、
2026-032），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0日、2025年11月8日和2026年5月12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需特别决议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需逐项表决的提案：提案2.00。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日 9:00-17:30；
3、登记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股东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

有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和代理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

证；

（3）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三），以便

登记确认。传真应在2026年6月1日17:30前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简杰；

2、联系电话（传真）：028-82550671；
3、地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邮箱：vendition@xinzhu.com；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80
2、投票简称：“新筑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6月4日召开的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受托人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并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

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 累 积 投

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发行数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锁定期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
票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定价基
准日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对象、金额及数量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
套资金用途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锁定期
安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
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
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
重组上市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
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
形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
产情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
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
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
或个人行为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对应栏中打“√”为

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

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

加盖法人股东印章。

委托人/单位（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票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人/单位持有股份的类别：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

附件三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姓名）

地址

有效证件及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份类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填写日期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2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

发出通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凤岗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详见 2026年 5
月2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
193,135,218

48.16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王振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张蔷薇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80,817
比例（%）

99.8682

反对

票数

253,301
比例（%）

0.131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78,117
比例（%）

99.8668

反对

票数

253,301
比例（%）

0.1311

弃权

票数

3,8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78,117
比例（%）

99.8668

反对

票数

256,001
比例（%）

0.1325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13,817
比例（%）

99.8335

反对

票数

256,701
比例（%）

0.1329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033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5.01 议案名称：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91,400
比例（%）

98.1021

反对

票数

405,001
比例（%）

1.8927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52
5.02议案名称：董事王进权先生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779,117
比例（%）

99.7655

反对

票数

405,001
比例（%）

0.2338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7
5.03议案名称：其他董事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94,000
比例（%）

98.1142

反对

票数

338,801
比例（%）

1.5833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302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2,878,817 99.8672 255,301 0.1321 1,100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78,817
比例（%）

99.8672

反对

票数

255,301
比例（%）

0.132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1,717
比例（%）

99.7910

反对

票数

338,801
比例（%）

0.1754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033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16,417
比例（%）

99.8349

反对

票数

254,101
比例（%）

0.1315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033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1,717
比例（%）

99.7910

反对

票数

338,801
比例（%）

0.1754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033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19,817
比例（%）

99.8366

反对

票数

250,701
比例（%）

0.1298

弃权

票数

64,700
比例（%）

0.03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01
5.02
5.03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5年度薪
酬

董事王进权先生2025年度薪酬

其他董事2025年度薪酬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
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076,100
20,991,400
1,041,400

20,994,000
21,141,100
21,141,100
20,994,000

21,078,700

20,994,000
21,082,100

比例（%）

98.4979
98.1021
71.9446
98.1142
98.8017
98.8017
98.1142

98.5101

98.1142
98.5259

反对

票数

256,701
405,001
405,001
338,801
255,301
255,301
338,801

254,101

338,801
250,701

比例（%）

1.1996
1.8927

27.9793
1.5833
1.1931
1.1931
1.5833

1.1875

1.5833
1.1716

弃权

票数

64,700
1,100
1,100

64,700
1,100
1,100

64,700

64,700

64,700
64,700

比例（%）

0.3025
0.0052
0.0761
0.3025
0.0052
0.0052
0.3025

0.3024

0.3025
0.3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5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奥

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王进权先生2025年度薪酬》已获
通过，关联股东王进权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董事2025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
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6-015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股东会对部分议案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2号（长青国际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国权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126 人，代表股份 274,674,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6人，代表股份68,025,4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4%。
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271,756,0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90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2,91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0%。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941,8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3%；反对732,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963,8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3%；反对71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5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945,0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5%；反对72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37%；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717,9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8%；反对72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37%；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994,2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4%；反对448,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31%；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025,446股，同意 67,3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2%；反对448,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6%；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4,674,421股，同意 273,695,9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8%；反对746,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717%；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025,446股，同意 67,0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16%；反对746,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2%；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025,446股，同意 66,9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32%；反对824,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21%；弃权2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025,446股，同意 66,9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32%；反对824,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1%；弃权2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7%。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0,548,446股，同意 69,4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75%；反对824,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88%；弃权2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4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025,446股，同意 66,9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14%；反对824,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1%；弃权2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高平、夏广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391 股票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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